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9節 抗癌瘤藥物 Antineoplastics drugs 

（自 109 年 12 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9.10.Oxaliplatin：（89/7/1、

91/10/1、93/8/1、98/2/1、

98/3/1、98/7/1、102/9/1、

102/12/1、109/12/1） 

1.和 5-FU 及 folinic acid 併用 

(1)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，

惟若再加用 irinotecan 

(如 Campto)則不予給付。

(91/10/1) 

(2)作為第三期結腸癌(Duke`s 

C) 原發腫瘤完全切除手術

後的輔助療法。(98/2/1) 

2.與 fluoropyrimidine 類藥物

(如 capecitabine、5-FU、

UFUR，但不包含 TS-1)併用，可

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/轉移性胃

癌之治療。(須依藥品許可證登

載之適應症使用)。(98/2/1、

98/3/1、98/7/1、102/9/1、

102/12/1、109/12/1） 

9.10.Oxaliplatin：（89/7/1、

91/10/1、93/8/1、98/2/1、

98/3/1、98/7/1、102/9/1、

102/12/1） 

1.和 5-FU 和 folinic acid 併用 

(1)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，

惟若再加用 irinotecan 

(如 Campto)則不予給付。

(91/10/1) 

(2)作為第三期結腸癌(Duke`s 

C) 原發腫瘤完全切除手術

後的輔助療法。(98/2/1) 

2.與 capecitabine 併用，可用於

局部晚期及復發/轉移性胃癌之

治療。 (98/2/1、98/3/1、

98/7/1、102/9/1、102/12/1)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 

附件 


